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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刪除章程內所有提及的「《公司法》（二零一零年修訂版）」字樣，並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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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章程第 2.6條

刪除現有第 2.6條全文�劃表𠸝 第 2.6條 撤非

除 苟╛ 第 條窱第 條 樗\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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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秉㓈 章程第 欲劃花 程第 撤非)�Óœ âÓ�Óœ	�âÝ	�� �K 撤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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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) 章程第 13.6條

在緊隨現有章程第 13.6條最後一句之後加入以下句子：

「惟主席可真誠地容許上市規則所指定的純粹與程序或行政事宜孩的 以

臀 ( ) �Ý �û �K 13. 條在緊隨章程第 13. 條後加入以下 章程第 13. 條：13.  在 上 市 規 則 許 蕨 以 鵴 下 主 席行 或 或 或 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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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l) 章程第 14.15條

 在現有章程第 14.15條「根據該等規定獲授權的人士均有權代表其所代表認可

結算所（或其代名人）行使該認可結算所（或其代名人）的權利及權力，猶如該

人士為本公司持有該授權文件所注包 程�授�

人根 （ 根 根 根 根

) 章程第 14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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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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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

(1) 凡有權出席上述通告召開的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可委派一名或（倘其持有兩股股份
或以上）多名代表出席，並在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條文規限下代其投票。受委代表毋
須為本公司股東。

(2)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經簽署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（如有）或經公證人簽署證明的該等
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，須交回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
司，公


